
— 1 —

泽政发〔2024〕9 号

此行间距用于调节，行距=28-标题行数*2（磅）

泽州县人民政府
关于 2024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

县自然资源局：

你局《关于 2024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请示》（泽自然资发

〔2024〕22 号）已收悉，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批复如下：

原则同意你局编报的《泽州县 2024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》，

2024 年计划储备土地 87 宗，面积 347.6942 公顷。其中，公共管

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5 宗，面积 32.4807 公顷；特殊用地 1 宗，

面积 24.3498 公顷；交通运输用地（含城镇道路）27 宗，面积

91.8984 公顷；工业用地 18 宗，面积 103.6825 公顷；住宅（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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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商服）用地 9 宗，面积 27.2571 公顷；商服用地 14 宗，面积

54.4410 公顷；物流仓储用地 3 宗，面积 13.5847 公顷。

土地储备计划批准后，你局要认真研究，周密部署，具体负

责组织实施全县土地征收储备有关工作。在土地储备实施过程中，

可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政策要求和我县土地市场变化按程序作适当

调整。

附件：泽州县 2024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表

泽州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4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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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，县人大常委会，县政协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泽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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